
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捐款人基本資料卡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捐  款  者 
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址 電 話  

姓名：

 

出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郵遞區號□□□□□ 

 
 

傳 真  

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

 
 

E-mail 
 

性別 □男  □女 

是否指定捐贈予學校及單位 

■是 學校名稱：美和科技大學 電話：08-7799821#8174  

 該校聯絡人姓名：李家萱 校址：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

         捐款金額： 用途：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獎助學金 

□否   依本基金會非指定捐款原則處理(詳見本基金會網站之「我要捐款」專區)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為完成本次款項捐助，本會所取得之個人資料，包含個人姓名、生日、身分證字號、性別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地址、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等，僅限使用於本會

捐款服務與管理、捐款徵信及會務活動等使用。本會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，妥善保護個人資訊。於此前提下，捐款人同意本會得於法律

許可之範圍內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以提供資訊或服務，捐款人亦可依法就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本會請求查詢、閱覽、提供複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及刪除，請

捐款人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傳真與本會聯繫。 

2. 指定捐贈學校之捐款核撥作業時間，固定為每月15日及30日以支票憑付指定之學校：每月1至15日入帳之捐款，在當月30日(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銀行交易日)

撥款；每月16至月底入帳之捐款，在次月15日(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銀行交易日)撥款。 

3. 本會帳戶：帳號-02100400076285  戶名-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 銀行-永豐銀行台北分行 

4. 請按本資料卡格式確實填寫後，傳真至：(02)2888-2033（匯款捐贈者，請將匯款單一併傳回） 

5. 以支票捐款者，支票抬頭為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」，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，並以限時掛號郵寄本會。 

6. 如欲查詢捐款處理進度，請至本會網站「捐款徵信」查詢，網址 http://www.schoolfund.org.tw/。 

7. 聯絡電話：(02)2888-2036，地址：111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；e-mail：school.fund@msa.hinet.net 

  



「美和心 提攜情」您就是這份愛的起點 

美和科技大學-捐款意向書 
 

 

 

 

一、類別：□公司行號   □個人  

          捐款公司行號/個人芳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公司統一編號/個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捐款用途： 

▓ 捐助 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獎助學金 

 

    

三、捐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

四、捐款方式：□現金  

              □銀行匯款或支票 

              ■從興學基金會指定捐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「美和心 提攜情」-您就是這份愛的起點 

本捐款意向書請以 E-MAIL 或傳真方式寄回，如有相關問題請您與我們聯絡，謝謝

您。 

聯絡人：李家萱小姐   聯絡電話：08-7799821轉8174    

傳真：08-7791030   信箱：x00011469@meiho.edu.tw 

郵寄地址：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研發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


